
辽东湾新区审计局

审 计 报 告

辽东湾审投报〔2018〕3 号

被审计单位：辽东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

审计项目：辽东湾新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等 5 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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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辽东

湾新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，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18 年 4 月

29 日，对辽东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投资的辽东

湾新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等 5 项工程造价进行了审计。辽东湾

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及相关施工单位对其提供的

工程审计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对此作出了书面

承诺。辽东湾新区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

计报告。

一、被审计项目基本情况

辽东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投资的辽东湾新

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等 5 项工程基本情况如下：

1.辽东湾新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于2016年6月24日开工，

2016 年 8 月 5 日竣工，该项目施工单位为盘锦大众道路交通设

施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工程内容为限速标志、悬臂式电子警察

杆、抓拍机柜工程等。

2.辽东湾新区违章抓拍、信号灯安装工程于 2016 年 7 月 1

日开工，2016 年 8 月 10 日竣工，该项目施工单位为盘锦大众

道路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工程内容为视频监控杆、抓

拍、信号机柜工程等。

3.辽东湾沈西线交管设施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开

工，2016 年 4 月 16 日竣工，该项目施工单位为盘锦大众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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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工程内容为电子警察抓拍杆、信

号杆工程等。

4.辽东湾荣兴湖道路限高防护架及直立标志牌工程于2015

年 5 月 25 日开工，2015 年 6 月 15 日竣工，该项目施工单位为

盘锦大众道路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工程内容为限高防

护架、直立杆标志工程等。

5.盘锦辽东湾新区交通标志、街路牌制安工程于 2016 年 9

月 1 日开工，2016 年 10 月 10 日竣工，该项目施工单位为盘锦

大众道路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工程内容为交通标志、

路牌工程等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建设单位基本能够依照国家相关政策、法

规,检查工程价款结算与实际完成投资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工程

造价控制的有效性，但仍存在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

经审计发现，辽东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报

送的辽东湾新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等 5 项工程造价中存在着多

计工程价款的问题。原报送值为 4005811.25 元，辽东湾新区审

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结算值为 3747426.75 元，多计工程

价款 258384.50 元。

1.辽东湾新区测速卡点安装工程，原报送值为 1016493.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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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结算值为938202.18

元，主要问题为工程量计算、取费、套项、材料价格等，多计

工程价款 78291.19 元。

2.辽东湾新区违章抓拍、信号灯安装工程，原报送值为

1389995.89 元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结算值

为 1288059.39 元，主要问题为工程量计算、取费、套项、材

料价格等，多计工程价款 101936.50 元。

3.辽东湾沈西线交管设施建设工程，原报送值为474565.98

元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结算值为451325.11

元，主要问题为工程量计算、取费、套项、材料价格等，多计

工程价款 23240.87 元。

4.辽东湾荣兴湖道路限高防护架及直立标志牌工程，原报

送值为 100962.40 元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

结算值为 86204.42 元，主要问题为工程量计算、取费、套项、

材料价格等，多计工程价款 14757.98 元。

5.盘锦辽东湾新区交通标志、街路牌制安工程 ，原报送值

为 1023793.61 元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计认定该工程造价结

算值为 983635.65 元，主要问题为工程量计算、取费、套项、

材料价格等，多计工程价款 40157.96 元。

上述多计价款行为违反了 2008 年《辽宁省建设工程计价定

额》定额说明、工程量计算规则、2008 年《辽宁省建设工程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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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标准》及省市相关文件的规定。

四、审计建议

1.建议调减工程价款

根据审计署等六部委《建设项目审计处理暂行规定》（审

投发〔1996〕105 号）第十四条“工程价款结算中多计少计的

工程价款应予调整；建设单位已签证多付工程款的，应予以收

缴”的规定，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对上述多计工程价款 258384.50

元予以调减，建议辽东湾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与

施工单位应当按辽东湾新区审计局审定的工程造价结算值进行

工程价款结算。

2.建议加强建设单位对项目管理

建设单位各部门应参与到结算中来，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协

调，避免工程与竣工图纸不符、多计工程量等现象，减少结算

审计偏差。

3.建议加强施工过程管理

建议建设单位做好审图、工程记录、现场签证、影像留存

等相关资料存档，保证施工单位严格按工序施工，严格遵守施

工规范，工程签证内容真实准确。

盘锦辽东湾新区审计局

2018 年 4 月 29 日


